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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09年12月31日止年度歸屬本公司權益持有人的預測綜合利潤已載於本招股章程

「財務資料－利潤預測」一節。

A. 基礎及假設

各董事已根據本集團截至2009年8月31日止八個月的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與本集團截至

2009年10月31日止兩個月的未經審核管理賬目所載業績及截至2009年12月31日止財政年度

餘下兩個月的業績預測，從而編製截至2009年12月31日止年度歸屬權益持有人的預測綜合

利潤。利潤預測的編製基準於各重大方面均與本集團一般採納並概述於本招股章程附錄一

會計師報告的會計政策貫徹一致。利潤預測是根據以下主要基礎及假設而編製：

‧ 在中國、香港、開曼群島及本集團海外客戶和本集團網絡解決方案供應商客戶的

最終客戶經營所在國家的現行政治、法律、財政、市場或經濟狀況將不會有重大

變動；

‧ 現行匯率、通脹率及利率將不會有重大變動；

‧ 不論在中國、香港、開曼群島及本集團海外客戶和本集團網絡解決方案供應商客

戶的最終客戶經營所在國家監管無線電信產業的法律或法規將不會有重大變動；

‧ 在中國、香港及本集團海外客戶和本集團網絡解決方案供應商客戶的最終客戶經

營所在國家的稅基、稅率或稅法（包括直接及間接稅）將不會有重大變動；及

‧ 本集團的營運及業務將不會受到董事控制範圍以外的任何不可抗力事件或不可預

見因素或任何不可預見原因而導致嚴重中斷，包括發生自然災害或災難（如水災及

颱風）、流行病或嚴重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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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申報會計師關於利潤預測的函件

以下是申報會計師及香港執業會計師德勤‧關黃陳方會計師行發出的函件全文，以供

載入本招股章程，內容有關截至2009年12月31日止年度歸屬本公司擁有人的預測綜合利

潤。

敬啟者：

吾等已審閱摩比發展有限公司（「貴公司」）及其子公司（以下統稱為「貴集團」）截至2009

年12月31日止年度歸屬　貴公司權益持有人的預測綜合淨利潤（「該預測」）所採納的會計政

策及計算方法，誠如　貴公司於2009年12月4日刊發的招股章程（「招股章程」）所載，　貴公

司董事須就此負全責。該預測根據　貴集團截至2009年8月31日止八個月的經審核業績、　

貴集團截至2009年10月31日止兩個月的未經審核管理賬目所示的業績及截至2009年12月31

日止財政年度的餘下兩個月業績預測為基礎而編製。

　　

吾等認為，就會計政策及計算方法而言，該預測乃按照招股章程附錄三所載　貴公司

董事所作假設基準妥為編製，而其呈列的基準在所有重大方面均與　貴集團正常採納的會

計政策貫徹一致，有關會計政策載於本招股章程附錄一　貴集團截至2008年12月31日止三

個年度及截至2009年8月31日止八個月財務資料的會計師報告內。

此致

摩比發展有限公司

派杰亞洲有限公司

第一上海融資有限公司

列位董事　台照

德勤‧關黃陳方會計師行

香港執業會計師
謹啟

2009年12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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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聯席保薦人函件

以下是本公司收到聯席保薦人派杰亞洲有限公司及第一上海融資有限公司發出的函件
全文，以供載入本招股章程，內容有關截至2009年12月31日止年度歸屬本公司擁有人的預

測綜合利潤。

派杰亞洲有限公司

香港

金鐘道89號

力寶中心

一座39樓3902B室

第一上海融資有限公司

香港

德輔道中71號

永安集團大廈19樓

敬啟者：

吾等謹提述摩比發展有限公司（「貴公司」）及其子公司（統稱「貴集團」）於2009年12月4日

刊發招股章程（「招股章程」）所載截至2009年12月31日止年度歸屬　貴公司擁有人的預測綜

合利潤（「利潤預測」）。

吾等明白利潤預測乃由　貴公司各董事根據　貴集團截至2009年8月31日止八個月的經

審核業績、截至2009年10月31日止兩個月的未經審核管理賬目及截至2009年12月31日止餘

下兩個月的業績預測而編製，彼等對此負全責。

吾等與　閣下討論載於招股章程附錄三　貴公司董事作出利潤預測所依據的基礎與假

設。吾等亦考慮了德勤‧關黃陳方會計師行於2009年12月4日致　閣下和吾等的函件，內容

有關作出利潤預測所依據的會計政策和計算方法。

基於利潤預測所包含的信息與　閣下採用並經德勤‧關黃陳方會計師行審閱的會計政

策和計算方法，吾等認為利潤預測是經過審慎周詳查詢後作出，而　閣下身為　貴公司董

事須對此負全責。

此致

摩比發展有限公司

列位董事　台照

代表 代表

派杰亞洲有限公司 第一上海融資有限公司

投資銀行部總監 副董事總經理
黃偉誠 李翰文

謹啟 謹啟

2009年12月4日


